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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许忠良、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倪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卫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772,107,935.68 2,157,247,091.09 28.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091,464,697.72 1,043,750,401.26 4.5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70,026,821.24 -291,866,869.50 7.4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48,293,422.47 460,955,637.14 1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56,414,296.46 54,730,317.70 3.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52,349,870.57 50,710,771.98 3.2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83 6.00 减少1.1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0.4988 0.5279 -5.51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0.4988 0.5279 -5.5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7,333.19 75,426.32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0,000.00 1,920,000.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

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954,708.64 3,256,840.02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

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

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989.12 82,440.00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1.25 -41.25

所得税影响额 -528,007.73 -1,270,239.20

合计 1,583,981.97 4,064,425.8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新疆邦成

股权投资

有限合伙

企业

1,560,000 1.38 0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佘扬昊 312,450 0.28 0 无 0

境内自然

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安徽新华发行（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

14,137,500 人民币普通股 14,137,500

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9,1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100,000

南京红枫资产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

6,270,212 人民币普通股 6,270,212

许忠良 4,646,808 人民币普通股 4,646,808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转持一户

2,827,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7,500

江苏高投创新中小发

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344,900 人民币普通股 2,344,900

王正安 1,643,192 人民币普通股 1,643,192

新疆邦成股权投资有

限合伙企业

1,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0,000

佘扬昊 312,450 人民币普通股 312,450

邹玉凤 278,930 人民币普通股 278,93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栾剑洪持有江苏大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65%的股权，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王正安与栾剑

洪系甥舅关系。 南京红枫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由公司高管及核心员工设立的持

股型有限合伙企业；除上述外，公司未知其他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安排。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1.5�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12,849,470.00 403,937,602.85 -47.31

主要系银行保本理财增

加所致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436,498,872.21 318,583,994.59 37.01

主要系工程结算增加所

致

预付款项 2,001,471.33 3,748,168.29 -46.60

主要系预付的货款到货

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511,608,191.30 104,077,279.94 391.57

主要系期末银行保本理

财增加所致

长期应收款 991,184,556.12 751,422,505.09 31.91

主要系本期PPP项目投入

增加所致

无形资产 671,153.64 455,740.09 47.27

主要系本期新购置的无

形资产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369,000,000.00 164,000,000.00 125.00

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借

款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2,232,852.09 348,974.28 539.83

主要系收到的房屋租金

及预付工程款所致

长期借款 600,000,000.00 300,000,000.00 100.00

主要系PPP业务增加，融

资增加所致

股本 113,100,000.00 87,000,000.00 30.00

主要系资本公积转股所

致

少数股东权益 152,929,709.49 97,272,052.23 57.22

主要系收到的PPP项目其

他股东投资款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10,495,827.95 7,781,588.31 34.88

主要系研发投入增加所

致

财务费用 8,832,315.24 -2,342,406.90 477.06

主要系借款增加，利息相

应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3,256,840.02 2,268,762.00 43.55

主要系银行理财收益增

加所致

营业外支出 302,850.73 231,144.58 31.02

主要系缴纳的地方基金

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

258,922,509.96 134,228,351.52 92.90

主要系收款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1,543,999,900.00 1,008,000,000.00 53.17

主要系收回银行保本

理财增加所致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

现金

3,256,840.02 2,268,762.00 43.55

主要系收到理财收益

增加所致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4,544,580.24 3,084,798.36 47.32

主要系工程机械设备

增加所致

投资支付的现金 1,995,131,374.10 913,648,983.70 118.37

主要系PPP项目投资及

银行保本理财增加所

致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55,500,000.00 295,725,000.00 -81.23

主要系上年同期发行

股份，募集资金增加所

致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585,000,000.00 60,000,000.00 875.00

主要系业务规模扩大，

融资增加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80,000,000.00 220,000,000.00 -63.64

主要系归还短期借款

减少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

利息支付的现金

41,600,529.82 3,926,805.46 959.40

主要系分配股利及利

息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许忠良

日期 2018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955

证券简称：大千生态 公告编号：

2018-072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10

月20日以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2018年10月25日

上午10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栾剑洪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

席董事9名，其中以通讯方式出席董事6名。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的《大千生态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设立泰和分公司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在江西省泰和县设立分公司，以便公司在该地区进行市场拓展

和项目管理。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5日

证券代码：

603955

证券简称：大千生态 公告编号：

2018-071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第十号———建筑》的相关规定，现将2018年第三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未经审计）公告如下：

（一）新签项目合同的数量及合计金额

2018年7-9月，公司及子公司新签项目合同11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11,679,038.43元。新签项目合

同中，EPC项目合同1项，园林绿化施工业务合同2项，设计咨询业务合同8项。

（二）本年累计签订项目合同的数量及合计金额

截至2018年三季度末，公司及子公司累计签订合同29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752,542,348.28元，均

在执行过程中。

特此公告。

大千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5日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董顺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钟希文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578,329,285.10 2,541,736,623.88 1.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2,117,997,780.93 2,005,677,474.49 5.6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36,574,841.71 30.81% 760,100,212.30 37.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46,569,719.59 38.46% 161,044,191.54 3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9,584,606.82 32.91% 142,882,059.15 58.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56,627,136.13 14.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433 38.32% 0.4956 38.3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433 38.32% 0.4956 38.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2% 0.51% 7.84% 1.7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225,653.0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40,541.86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9,169,452.06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80,529.58

减：所得税影响额 6,054,044.13

合计 18,162,132.3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8,29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皇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00% 100,727,291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招商中证白酒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8% 5,137,673 0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0% 4,540,340 0

瞿惠玲 境内自然人 0.84% 2,730,007 0

张寿清 境内自然人 0.75% 2,437,300 0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二

号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4% 2,065,743 0

周军 境内自然人 0.57% 1,838,018 0

巩和国 境内自然人 0.48% 1,554,000 0

张宝玉 境内自然人 0.48% 1,551,505 0

肖正 境内自然人 0.40% 1,300,000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皇有限公司 100,727,291 人民币普通股 100,727,29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中证白酒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5,137,673 人民币普通股 5,137,673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4,540,340 人民币普通股 4,540,340

瞿惠玲 2,730,007 人民币普通股 2,730,007

张寿清 2,437,300 人民币普通股 2,437,300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二号证券投资基金 2,065,743 人民币普通股 2,065,743

周军 1,838,018 人民币普通股 1,838,018

巩和国 1,55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4,000

张宝玉 1,551,505 人民币普通股 1,551,505

肖正 1,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法人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本公司未知前十名社会流

通股东之间、流通股东及法人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社会流通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自有资金 33,000 0 0

合计 33,000 0 0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不适用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8年09月07日 其他 个人

详见2018年9月4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参加湖南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文小兵、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能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能鲲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393,318,689.76 518,080,313.75 -24.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168,785,929.84 129,029,555.19 30.8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281,016.23 -54.04% 13,133,411.46 -26.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66,259,076.02 448.00% 41,986,565.09 172.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8,051,973.47 5.21% -42,524,725.65 27.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 -- -97,835,846.33 20.3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85 448.06% 0.2272 172.2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585 448.06% 0.2272 172.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05% 59.68% 27.99% 59.6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84,511,290.74

处置南宁明安医院管理有限

公司70%股权，公司置出控股

权，由此在合并层面确认的投

资收益

合计 84,511,290.7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25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市天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65% 41,864,466 0

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庞增添益3号私募投资基

金

其他 4.90% 9,058,631 0

福建晟联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88% 9,020,377 0

俞盛 境内自然人 4.86% 8,988,257 0

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聚惠1号私募基金

其他 3.00% 5,552,094 0

上海贯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贯

弘弘远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20% 4,064,576 0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

托·价值回报73号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6% 2,335,500 0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国民信托·

粤资三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25% 2,308,746 0

潘光明 境内自然人 0.98% 1,806,763 0

深圳市瑞华丰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0% 1,470,000 1,470,00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广州市天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864,466 人民币普通股 41,864,466

上海庞增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庞

增添益3号私募投资基金

9,058,631 人民币普通股 9,058,631

福建晟联辉投资有限公司 9,020,377 人民币普通股 9,020,377

俞盛 8,988,257 人民币普通股 8,988,257

聚惠（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聚惠1

号私募基金

5,552,094 人民币普通股 5,552,094

上海贯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贯弘弘远

六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064,576 人民币普通股 4,064,576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华鑫信托·价值

回报7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335,500 人民币普通股 2,335,500

国民信托有限公司－国民信托·粤资三号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308,746 人民币普通股 2,308,746

潘光明 1,806,763 人民币普通股 1,806,763

纪正祥 1,3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38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未披露其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的情况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期末余额

（或本期金

额）

期初余额

（或上期金

额）

增减变动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3,351,573.15 2,375,523.02 41.09% 主要系广州市恒远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本期计提的应收物业管理费增加

持有待售资产 61,183,685.35 0.00 100.00%

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

协议于2018年8月27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生效，而本报告期未实际交割，

将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对

应的资产全部调整到持有待售资产

其他应收款

90,456,

438.46

42,968,381.37 110.52%

主要系本期处置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70%股权，按收入确认后，同步增加

了因处置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70%股权转让款尚未收到的9762万元；北

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收到北京经开光谷置业有限公司退还的意向保证金

3000万元

长期股权投资 83,631,896.61 8,211,102.85 918.52%

主要系本期处置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70%股权，公司置出了控制权，持股

比例下降至30%，核算由成本法转权益法

在建工程 0.00

112,988,

819.62

-100.00%

期初余额为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数据， 本期转让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70%股权，由全资孙公司变成参股公司，不纳入合并范围

无形资产 200,620.09

148,315,

365.00

-99.86%

期初余额为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数据， 本期置出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

限公司70%股权，由全资孙公司变成参股公司，不纳入合并范围

开发支出 0.00 4,651,020.33 -100.00%

主要系本期明安在线（北京）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支出进行资本化，转入无形资

产。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5,476,

399.17

90,368,964.49 -82.87%

期初余额主要为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在建医院增加投入， 计提的应付工

程款，本期转让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70%股权，由全资孙公司变成参股公

司，不纳入合并范围

应付职工薪酬 1,776,422.91 3,574,426.96 -50.30% 主要系上年末计提应付职工薪酬，本期已支付

其他应付款

175,273,

379.75

268,314,

333.27

-34.68% 主要系本期支付按协议约定应当期退还的天安人寿履约保证金

持有待售负债 7,359,512.56 0.00 100.00%

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

协议于2018年8月27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生效，而本报告期未实际交割，

将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和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对

应的负债调整到持有待售负债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7,835,

846.33

-122,760,

320.69

20.30% 主要系上年同期按税法规定缴纳房产销售税费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0,087,

416.64

-57,766,

763.05

273.26%

主要系上年同期支付医院建设款和购房履约保证金， 本期系处置孙公司南宁市明

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70%股权，收到的部分款项10160万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0

-19,337,

500.00

100.00%

主要系上年同期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退回少数股东减资款790万

元，及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分配给少数股东利润843万元。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2,251,570.31

-199,864,

583.74

101.13%

主要系上年同期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购房意向保证金、 广州市花都

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退回少数股东减资款、 佛山市瑞丰投资有限公司分配给

少数股东利润、缴纳税费。 本期系退还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履约保证金，处

置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收到的款项

管理费用 31,268,543.98 57,557,215.72 -45.67% 主要系本期公司严控费用支出，职工薪酬、业务招待费等较上期减少

税金及附加 4,040,628.01 378,669.84 967.06% 主要系本期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补缴土增税清算税金

资产减值损失 8,583,827.54 1,768,493.77 385.38%

主要系本期处置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70%股权，按收入确认后，同步增加

了因处置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70%股权转让款尚未收到的9762万元其他

应收款计提的坏账准备

投资收益

84,496,

103.35

-592,087.14 14370.89%

主要系本期处置孙公司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70%股权， 合并层面确认的

投资收益增加

营业利润

41,294,

514.04

-58,210,

817.38

170.94% 主要系本期投资收益增加，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减少

利润总额

41,294,

514.04

-57,919,

150.82

171.30% 主要系本期投资收益增加，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减少

净利润

41,294,

514.04

-57,886,

390.69

171.34% 主要系本期投资收益增加，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减少

少数股东损益 -692,051.05 201,342.43 -443.72%

主要系本期子公司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计提并补缴土地增值税清

算税款，本期利润为负数导致少数股东损益为负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41,986,

565.09

-58,087,

733.12

172.28% 主要系本期投资收益增加，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减少

综合收益总额

41,294,

514.04

-57,886,

390.69

171.34% 主要系本期投资收益增加，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减少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41,986,

565.09

-58,087,

733.12

172.28% 主要系本期投资收益增加，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减少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

综合收益总额

-692,051.05 201,342.43 -443.72%

主要系本期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计提并完成土地增值税税款的汇

算清缴工作，本期利润为负数，导致少数股东损益为负数

基本每股收益 0.2272 -0.3143 172.29% 主要系本期投资收益增加，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减少

稀释每股收益 0.2272 -0.3143 172.29% 主要系本期投资收益增加，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公司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及进展情况如下

报告期内，公司终止了非公开发行并启动、推进了重大资产出售工作。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方案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明安” ）将持有的北京市明安医院管

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出售给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河北明智”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之一” ）；广州明安将持有的南宁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南宁明安” ）70%股权出售给广州市誉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誉华” 、“本次重

大资产出售之二” ）。 （以下统称“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 相关重组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

次、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8年8月27日经公司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止目前，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实施进展情况如下：

1、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之一

根据广州明安与河北明智签署的《河北明智未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

司关于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明安康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河北明

智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即2018年9月3日前），向广州明安支付股权转让款3895.2万元。 截

止2018年9月3日，广州明安尚未收到上述款项。 公司董事会以电话、函件等方式向河北明智进行了催收。

2018年9月4日，广州明安收到河北明智《告知函》：“为保证协议的正常执行，我方正在安排相关资金，承

诺于2018年10月26日前支付应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合计4895.2万元)并与贵公司完成交割。 ”

2、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之二

广州誉华依据《广州市誉华置业有限公司与广州市明安医疗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南宁市明安医院管

理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之约定，分别于2018年8月28日、2018年10月8

日，向广州明安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9160.73万元、4881.14万元。广州誉华已合计向广州明安支付全部股

权转让价款中的15041.87万元（含缔约保证金），占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75.5%，已履行了股权转让协议

约定的付款义务。 2018年10月12日，南宁明安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及《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南宁明安

已经完成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变更登记。

（二）公司重要事项及其进展情况如下：

1、2018年3月9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天安人寿）、民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解除〈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

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有关事宜的协议》。公司自协议生效之日起，向天安人寿分四期无息退还天安

人寿已支付的本次非公开发行全部认购履约保证金人民币25,000万元。 该协议是公司终止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项后，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对非公开发行涉及事项进行的处理。 除自有资金外，公司将视情况通过

对项目及项目涉及的公司采取包括转让、合作等多种方式解决资金来源，退还天安人寿公司已支付的履

约保证金。（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载的“《关

于解除 〈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有关事宜的协议》 之关联交易的公

告” ）。 截止目前，公司已退还天安人寿履约保证金9000万元。

2、2018年1月8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

司与北京经开光谷置业有限公司就《房产购买意向协议》终止相关事宜签订《〈房产购买意向协议〉之

终止协议》（有关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1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刊载的《关于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终止协议的公告》）。 截止目前，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

有限公司已收到北京经开光谷置业有限公司退还的意向保证金3000万元。

3、因股权转让纠纷，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2月27日收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民

事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李国勇就北京高科医院合作事项起诉上海纪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北京市明安

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明安为第二被告），该诉讼于2018年3月30日、2018年8月20日、2018年10月8日

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尚未判决。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载的《关于北京市明安医院管理有限公司诉讼的公告》）。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

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

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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